平果市贵芳养殖有限公司邦香养猪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4月23日，平果市贵芳养殖有限公司根据平果市贵芳养殖有限公司邦香养猪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1、 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Hlk533544356]平果市贵芳养殖有限公司邦香养猪场项目位于百色市平果市四塘镇安邦村邦香屯，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07°51′19.753″，北纬23°25′13.768″（项目地理位置详见附图1）。项目属于扩建项目，建设单位为平果市贵芳养殖有限公司。项目原有工程用地面积为22.3673亩（14911.5m2），建设4栋猪舍，猪舍总建筑面积为4800m2，仓库建筑面积为12m2，药房建筑面积为12m2，6个消毒房建筑面积均为8m2，8间宿舍总建筑面积为80m2，办公室建筑面积为20m2，发电机房建筑面积为5m2，固液分离区建筑面积为120m2，堆粪棚建筑面积为325m2，全厂建筑面积共5422m2。配套50m3/d处理能力的污水处理设施及供水、供电设施。原有项目年存栏2100头生猪，年出栏4200头生猪。
扩建项目在现有厂址内进行扩建，不新增用地，主要是增加养殖规模，平面布置不变。扩建后项目常年存栏3300头生猪，年出栏6600头生猪。项目总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0.5万元，占总投资26.8%。项目总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0.5万元，占总投资26.8%。
平果市贵芳养殖有限公司邦香养猪场已于2021年3月3日在网上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备案号：202145102300000061。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第一章，第二条及第三条的第三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无需验收。
平果市贵芳养殖有限公司委托广西绿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12月编制完成《平果市贵芳养殖有限公司邦香养猪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2024年1月10日获得百色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平果市贵芳养殖有限公司邦香养猪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百环管字〔2024〕3号）。项目于2021年3月3日在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91451023MA5QAUCD9P001X，项目从立项至竣工养殖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平果市贵芳养殖有限公司根据环评报告书及环评批复要求，认真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在达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前提下，于2024年4月编制了项目验收监测方案，并委托广西正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广西正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4年4月8日～4月9日对项目排污状况进行了现场监测。平果市贵芳养殖有限公司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平果市贵芳养殖有限公司邦香养猪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作为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技术依据。
2、 验收现场工况与工程变动情况
验收监测期间，企业生产正常，环保设施运转正常，项目生产工况达75%以上，符合验收条件；工程整体按照环评及批复文件进行建设，项目未设事故应急池，尾水贮存池代替事故应急池事。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3、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1） 废水
本项目生产的废水主要包括、猪尿、猪舍冲洗废水、消毒室员工淋浴废水、生活污水及初期雨水。
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与消毒室员工淋浴废水、猪尿、猪栏清洗水等综合废水采用“集污池+固液分离+红膜沼气池+尾水暂存池”处理工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用于消纳区桉树林施肥，不排入地表水体。
项目场区道路两侧均设置雨水排水沟，初期雨水经地面汇集到雨水沟渠，流入初期雨水池沉淀后排入周边低洼处水沟。
综上所述，项目废水均得到有效处理，因此项目废水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2） 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猪舍、污水处理站、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区产生的恶臭废气及食堂产生的油烟。项目通过采取以下处理措施减少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猪舍、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恶臭、无害化处理废气食堂产生的油烟。项目通过采取以下处理措施减少无组织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1）猪舍恶臭：项目场区内猪舍采用干清粪工艺处理，猪舍采用漏缝地板，猪尿即产即排，减少猪粪、尿液滞留时间。定期在猪舍等污染源位置喷洒微生物除臭剂并在饲料中添加EM菌，减少氨气的产生和排量，消除动物粪便的臭味。企业合理的安排饲料配比，采用经氨基酸平衡的低蛋白饲料，提高饲料中氮、磷消化率，减少臭气的产生。项目定期对猪舍消毒，减少恶臭散发，并通过通风和安装降温水帘来达到降温效果，加速粪便干燥，减少猪粪在堆放过程中臭气的产生和逸出，运输过程中在猪粪上覆盖稻草等遮盖物，防止粪便撒漏及减少臭气挥发。
（2）污水处理站恶臭：项目污水处理采用“收集池—固液分离—红膜沼气池—尾水贮存池—施肥”工艺，恶臭防治措施如下：① 集污池、沼气池等各工艺单元设计为密闭形式，减少恶臭对周围环境的污染；② 每天向集污池、沼气池等设施至少喷洒3次微生物除臭剂；③ 加强集污池、沼气池的运行操作管理，沼气池产生的沼渣及时脱水、消毒和处理等，避免恶臭气体产生；④ 确保沼气池密封系统的严密性，防止池内的氨、硫化氢等臭气散发到环境中；⑤ 在集污池、沼气池、尾水暂存池四周均为桉树林，对恶臭气体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3）堆粪棚恶臭：项目每天产生的猪粪、污水处理站沼渣等经固液分离机分离后暂存于堆粪棚。堆粪棚采取的环保措施有：①堆粪棚防风、防雨、防渗设置；②堆粪棚内设置一个容积为0.5m3的收集池收集渗滤液；③粪便清出猪舍进入发酵房后混入一定比例的木屑或稻草和硫酸亚铁，木屑、稻草对恶臭物质有较好的吸附作用，硫酸亚铁可以改变粪便的pH值，起到抑制微生物活力、减少恶臭物质产生量的作用；④堆粪棚为半封闭式，设置围挡，只留进出口，内设置喷雾装置，定期向堆存的猪粪喷施生物除臭液；⑤堆粪棚四周种植绿化，减少空气中H2S、NH3含量。
（4）食堂产生的油烟：项目食堂油烟经1台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烟囱引至楼顶排放，可有效处理厨房油烟，定期对油烟净化器进行维护。
（三）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设备基础减震，定期维护及保养，保障各个设备在良好的状态下运行；绿化隔声、距离衰减。对周边声环境影响不大。
（四）固体废物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废主要包括猪猪粪、饲料残渣、沼渣、污泥、病死猪、动物防疫废物和员工生活垃圾。项目饲料残渣、猪只粪便产生量为1442.47t/a，沼渣、污泥产生量为53.14t/a，均运至堆粪棚发酵制成有机肥外售给周边农户施肥；病死猪产生量为3.3t/a，委托广西绿色城市动物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拉走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动物防疫废物产生量约为0.5t/a，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领导信箱2022年5月27日回复：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是确定危险废物的依据，养殖场动物防疫废物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不属于危险废物；同时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动物防疫废弃物不属于医疗废物，也不应当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与处置，动物防疫废物经收集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要求处理；项目无新增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环卫部门处理。
综上所述，项目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处理，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五）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无总量控制指标。
（六）环保档案管理及环保制度制定情况
项目的相关环保文件、资料存档管理，所有材料均分类归档。制定相应的环保管理制度，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定期检查和维护环保设施，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有序运行。
4、 工程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项目周边200m范围内无医院、文物保护、风景名胜等环境敏感点。根据验收监测及调查结果，项目建成后，对周边环境影响很小，未接到群众对该项目的环境污染举报投诉。
5、 项目建设环保设施其他情况核查
（1） 项目无“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情况；
（2） 项目无“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情况；
（3） 项目无“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情况；
（4） 项目无“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5） 项目无“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情况；
（6） 项目无“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情况；
（7） 项目无“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情况；
（8） 项目无“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情况；
（9） 项目无“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情况。
6、 验收结论
经现场勘察和检查，横县新福镇恒昌畜牧养殖场生猪养殖项目基本按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经监测，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相关标准，项目建设地点、性质、规模、生产工艺及环境保护措施等未发生重大变动。项目建设期和生产期均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未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基本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环保措施要求，总体上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7、 后续要求
（1）进一步加强职工环保教育培训，提高职工环保意识。
（2）加强环保设备设施管理，落实环保责任制，建立环保设施管理台帐。

平果市贵芳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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